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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国家司法考试一本通》

内容概要

《民事诉讼法与仲裁制度》特别提示应广大考生要求，从2007年起。“一本通”丛书增加了法理学?法
制史部分。这部分没有法条，但我们秉承”一本通”的编写思路，将命题题眼，历年真题和强化模拟
题三部分结合起来，相信同样能实现”一本通”的编写目的和效果。 如果在《2009年国家司法考试一
本通》出版后，有属于司法考试范围内的修订或者新增的法律，我们会按《2009年国家司法考试一本
通》的模式及时编写相应内容，读者可以从我们的网站上免费下载。备战司考四件宝：法条，命题题
眼，历年真题，强化模拟题，一个都不能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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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五十四条 【解除保全】　第二十七章 仲裁　　　第二百五十五条 【或裁或审原则】　　　第二
百五十六条 【仲裁程序中的财产保全】　　　第二百五十七条 【仲裁裁决的执行】　　　第二百五
十八条 【仲裁裁决不予执行的情形】　　　第二百五十九条 【仲裁裁决不予执行的法律后果】　　
　第五十六条 【裁决书的补正】　　　第五十七条 【裁决书生效】　第五章 申请撤销裁决　　　第
五十八条 【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情形】　　　第五十九条 【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期限】　　　第六
十条 【人民法院作出撤销裁决或驳回申请的裁定的期限】　　　第六十一条 【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
后果】　第六章 执行　　　第六十二条 【仲裁裁决的执行】　　　第六十三条 【仲裁裁决的不予执
行】　　　第六十四条 【仲裁裁决的执行中止、终结与恢复】　第七章 涉外仲裁的特别规定　　　
第六十五条 【涉外仲裁的法律适用】　　　第六十六条 【涉外仲裁委员会的设立】　　　第六十七
条 【涉外仲裁委员会仲裁员的聘任】　　　第六十八条 【涉外仲裁的证据保全】　　　第六十九条 
【涉外仲裁笔录】　　　第七十条 【涉外仲裁裁决的撤销】　　　第七十一条 【涉外仲裁裁决的不
予执行】　　　第七十二条 【涉外仲裁裁决的执行】　　　第七十三条 【涉外仲裁规则】　第八章 
附则　　　第七十四条 【仲裁时效】　　　第七十五条 【仲裁暂行规则的制定】　　　第七十六条 
【仲裁费用】　　　第七十七条 【本法适用的例外】　　　第七十八条 【本法施行前有关仲裁的规
定的效力】　　　第七十九条 【新旧仲裁委员会的衔接和过渡】　　　第八十条 【施行日期】中华
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管辖　第三章 海事请求保全　　第一节 一般
规定　　第二节 船舶的扣押与拍卖　　第三节 船载货物的扣押与拍卖　第四章 海事强制令　第五章 
海事证据保全　第六章 海事担保　第七章 送达　第八章 审判程序　　第一节 审理船舶碰撞案件的规
定　　第二节 审理共同海损案件的规定　　第三节 海上保险人行使代位请求赔偿权利的规定　　第
四节 简易程序、督促程序和公示催告程序　第九章 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程序　第十章 债权登
记与受偿程序　第十一章 船舶优先权催告程序　第十二章 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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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价格不错，内容也不错
2、刚收到，书的质量非常好。翻看内容，很详尽，法条，题眼，真题，模拟题一一列举，是一本好
书。
3、这个版本的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都很不错~~~很具体而全面，值得一做以加深对法条的理解。
4、超值，又省时间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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